
校验码：7e61ca15

2021年上海市南洋中学提前招生录取方案

学校名称： 上海市南洋中学 学校公众号：

学校主页： http：//ｗｗｗ.ｎｙｚｘ.ｘｈｅｄｕ.ｓｈ.ｃｎ

学校校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华中路200号

招生联系人： 南洋中学校务办公室  赵老师

咨询电话： 021-64173163（校办兼传真）

联系时间： 9：30—15：30（限工作日）

学校住宿情况： 学校依据学生家庭住址的远近等原则提供部分学
生住宿。

一、推荐生招生办法和录取流程

招生要求

　　具有推荐资格，被初中学校推荐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各项指标应达到“优
良”。具有扎实的学业基础、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进取精神，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
力，积极参与学校和社会的活动。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优先录取：
（1）综合素质评价的各项指标达到优良；或初中阶段获得过“优秀少先队员
”“优秀少先队长”“优秀共青团员”或“优秀共青团干部”等称号；或有科技
、艺术、体育特长的学生。
（2）思想品德表现突出，社会实践能力强，学业成绩优秀。
（3）具有较强的创新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
　　无须提供各类竞赛获奖情况。

志愿填报

　　经审定进入市教育考试院的提前批招生资格库的推荐生，于２０２１年５月
９日１０：００至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１日１０：００，登录“上海招考热线”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ｈｍｅｅａ．ｅｄｕ．ｃｎ）填报志愿，并必须于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２日１０：００至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３日１６：００对网上填
报的志愿在就读初中学校进行书面确认。

综合面试

面试
时间

５月２２日（周六）下午

须携带
的材料

（1）学生证及有关资料原件（如荣誉证书等），无须提供各类竞赛获
奖证书。
（2）由学校盖章、学生与家长签名的 “2021年南洋中学‘提前录取
’推荐生申请表”。

通知
方式

学校将提前电话通知参加面试的学生

选拔
方法

　　学校对推荐生材料进行审核并组织面试，根据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结果，经领导小组集体讨论后，择优预录取，预录取名单由我校和市
教育考试院两级公示。被我校预录取的推荐生，需参加2021年初中毕
业统一学业考试，录取总分须达到市统一划定的高中“提前招生录取
”最低控制分数线方予以正式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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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录取

考生于规定时间内在“上海招考热线”网站填报志愿。学校成立提前招生录
取工作领导小组，招生录取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择优确定预录
取学生。若推荐生第一志愿投档数大于计划数，学校根据事先公布的录取原则择
优预录取；若第一志愿投档数小于等于计划数，原则上如数预录取，并且按照规
定的程序招收第二志愿的推荐生。

若预录取过程中发现确有不符合推荐程序的学生，将依规定及时查处。预录
取学生名单应由招生学校和市教育考试院两级公示。被高中学校提前招生预录取
的考生不得更改或放弃预录取学校。

录取

被预录取的学生须参加当年统一学业考试，录取总分（即语文、数学、外语

、综合测试、道德与法治、历史以及体育与健身科目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政策性

照顾分数的总和）须达到市统一划定的提前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后方予以正

式录取。未被录取的考生自动进入统一招生录取批次。

二、自荐生招生办法和录取流程

招生要求

　　具有上海市中考报名资格的应届初三毕业生，身心健康，具备以下条件：
（1）综合素质评价的各项指标达到优良；或初中阶段获得过“优秀少先队员
”“优秀少先队长”“优秀共青团员”或“优秀共青团干部”等称号；或有科技
、艺术、体育特长的学生。
（2）经认定具有科技、体育、艺术特长且初中阶段学业成绩优秀者。
（3）具有进取和质疑精神、超常的领悟性和思考力、主动学习与探究的品质。
（4）思想品德优良，责任意识强，积极参与学校、社会活动的学生。
（5）心理品质良好，自主学习能力强的学生。
　　无须提供各类竞赛获奖情况

志愿填报

参加提前招生录取自荐的学生，于 ５月９日１０：００至 ５月１１日 １０：００
,登录“上海招考热线”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ｈｍｅｅａ．ｅｄｕ．ｃｎ）填报志愿，并必须于５月
１２日１０：００至 ５月１３日 １６：００对网上填报的志愿在就读初中学校进
行书面确

材料报送要求

1.材料投递时间：报考考生必须在５月１１日１６：００前完成“南洋中学报考信
息（自荐生）”的填写和上传工作（详见南洋中学网站招生专栏，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ｙｚｘ.ｘｈｅｄｕ.ｓｈ.ｃｎ）。并于５月１３日
１６：００前将本人材料投递至我校。有关资料可通过邮寄、快递或直接送到学
校门卫处，资料袋上请注明“自荐生招生”。
2.投递材料内容：
（1）学校盖章的2021年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报名信息表（复印件）
（2）学校盖章、考生和家长签名的“南洋中学报考申请表（自荐生）”（完成
“南洋中学报考信息（自荐生）”的填写和上传工作后即可下载）
（3）《上海市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表》（复印件，学校盖章）
（4）其他能够证明特长的有关资料（复印件），不必提供各类竞赛获奖情况。
自荐生招生结束后，学校不保存考生投递的资料（为防止学生信息泄露，将集中
销毁），请自己备份。
3.学校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华中路200号  邮政编码：200032
  收件人：校务办公室  赵老师

综合面试
面试
时间

５月２２日（周六）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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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携带
的材料

学生证及有关资料原件（如荣誉证书等），无须提供各类竞赛获奖证
书。

通知
方式

学校将于５月２１日１８：００前，向被确定面试的考生发出面试通
知（电话通知）

选拔
方法

　　学校“提前招生录取”工作领导小组，按“规则在先、程序规范
、阳光透明”的原则，根据网上填报志愿名单和考生提供的材料，按
照学校自荐生招生要求，对所有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确定自荐生招生
面试名单。并对通过审核的自荐生进行面试，根据综合素质评价结果
，经领导小组集体讨论后，确定预录取名单并报区教育局审核。

预录取

考生在招生学校规定的时间内向志愿学校投递个人材料（截止日期见学校招
生方案），并在“上海招考热线”网站填报志愿，招生学校根据考生志愿和提供
的相关材料，确定面试人选，进行综合评价。

学校成立提前招生录取工作领导小组，招生录取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
正”原则，择优确定预录取学生。

考生本人凭报名号和网上填报志愿时使用的密码于５月３０日
１２:３０－１４:００到高中学校，登录市教育考试院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签约。考
生与某一招生学校签约后，不能与其他招生学校重复签约。预录取学生名单应由
招生学校和市教育考试院两级公示。被高中学校提前招生预录取的考生不得更改
或放弃预录取学校。

录取

被预录取的学生须参加当年统一学业考试，录取总分（即语文、数学、外语

、综合测试、道德与法治、历史以及体育与健身科目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政策性

照顾分数的总和）须达到市统一划定的提前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后方予以正

式录取。未被录取的考生自动进入统一招生录取批次。


